臺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
參訪申請辦法
壹、目的

    為充分運用臺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(以下稱本中心)資源，促進相
    關社福團體經驗交流與分享，特訂定本辦法，裨益新住民家庭服務工
    作推展。

貳、申請原則

    一、本中心以十人以上團體預約為限，並保留社會福利機構五人以上之申請
        核可權利。

    二、為確保本中心服務對象之權益，僅以雙方交流為要，恕不接受以研究案
        理由，索取本中心服務對象個人資料之研究行程。

    三、本中心暫不開放一般個人或未申請預約的團體參訪，團體參訪請於兩週

        前以書面申請預約。
參、申請流程
    請填妥本中心參訪申請單(如附件一)，包括申請單位、參訪日期及時間、聯
    絡人、聯絡電話及傳真、E-MAIL、參訪人數及背景、參訪需求期待等，並
    將申請單位傳真至本中心，本中心將於收到申請單三個工作天內回覆。
肆、參訪時間
    本中心服務時間為每週二至週六，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，請於服務時間來
    訪。
伍、參訪內容
    一、視申請需求，本中心將協助安排簡報、交流座談討論及帶領環境參觀。
        如有其他需求內容，請在參訪單需求及期待欄說明，由本中心考量是否
        列入參訪行程。

    二、本中心考量中心服務推展情形及人力調度，視情況調整參訪日期及時

        間，若不克於來訪單位預定時間接待，將另與來訪單位協調，以利雙方

        交流順利。
